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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学院文件
湘南学院校发〔2023〕82 号

关于印发《湘南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校直各部门单位：

《湘南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湘南学院

2022年 9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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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 南 学 院
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

根据学校发展和校内绩效分配改革的需要，结合学校教学工

作实际情况，本着继承发扬、与时俱进、不断完善的原则，特修

订本办法。

一、教学工作量计算依据

（一）学校审批执行的各年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任

务书、课程安排表、实践教学方案和学期实践教学执行计划等；

（二）每年 4 月和 10 月学籍管理部门公布的《湘南学院学

生人数统计表》，期间如出现中途退学、学籍调整造成人数变动

的直至下一次学籍管理部门统计再做调整。

二、课程教学（含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，包括备课、授课、

课外辅导、作业或实验报告的批改等教学环节）工作量计算方法

（一）课时数计算公式

课时数 = 实际授课节数×人数系数

（二）人数系数标准

1．理论课人数系数

一般 55 名学生为 1 个标准班（其中专业英语课以 35 名学生

为 1 个标准班）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；大班上课在标准班基础上，

每增加（减少）10 名学生，人数系数增加（减少）0.1，增加（减

少）不足 10 名学生的不增减系数。因招生原因 1 个专业的学生

数不足 1 个标准班时，按 1 个标准班对待。人数系数最高限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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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。

2．体育专业的专业术科课

25 名学生为 1 个标准班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。每增加（减少）

5 名学生，人数系数增加（减少）0.1。增加（减少）不足 5 人

不增减系数。人数系数最高限额为 1.5。

3．公共体育选项课

45 名学生为 1 个标准班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。每增加（减少）

5 名学生，人数系数增加（减少）0.1。增加（减少）不足 5 人

不增减系数。人数系数最高限额为 1.5。

4．美术专业、艺术类专业的专业技法课

20 名学生为 1 个标准班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。每增加（减少）

5 名学生，人数系数增加（减少）0.1，增加（减少）不足 5 人

不增减系数。人数系数最高限额为 1.5。

5．音乐专业的个别课（即 1 位教师辅导 1 位学生）人数系

数定为 0.8；小组课 4 人/组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（符合个别课和

小组课的课程见附件）。

6．计算机上机课

按机房容纳的学生数为标准班，人数系数定为 1.0。

7．实践课人数系数

基础课实验、专业课实验按本年级本专业人数分成若干个组，

以 20 名学生为 1 组(其中，因设备等因素限制导致实验分组以

12-15 名学生为一组的课程见附件)，每个组由 1 位教师带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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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系数定为 1.0。须进病房的医学见习课（具体课程见附件）

按 10 名学生为 1 组；其他见习课按 20 名学生为 1 组。每增加（减

少）5 名学生，严格执行人数系数增加（减少）0.1，增加（减

少）不足 5 人不增减系数。一位教师同时带教几个实验组，只能

按带教 1 个实验组计算系数。

思想政治课的课内实践以 80 名学生为 1 个标准班，每增加

30 名学生，人数系数增加 0.1。人数系数最高限额为 1.1。

劳动课作为课外实践，已与专业实践和生活劳动结合进行，

不另计工作量。

心理健康教育课 6 课时列为理论课，实践课时纳入学工处心

理专项管理。

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 32 课时列为理论课，实践课时纳入招

就处就业专项管理。

军事理论 6 课时列为理论课，实践课时为军训不另计课时。

安全教育为线上教学，不另计课时。

其他纳入培养方案的专业课外实践遵循不重复计算工作量

的原则，一般纳入归口单位的专项管理。

三、其他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该部分工作仍是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，相关工作量计入教师

个人教学工作总量。

（一）由学院主考并统一组织的考试相关工作量计算办法：

1．命题：每套试卷（A、B 卷）计 4 个课时（包括正确答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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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细则和试卷分析等，并打印交盘）。

2．监考、巡考（全国大学英语、专业英语等级考试、全国

计算机等级考试、普通话等级测试等已发放报酬的监考除外）：

监考每人每场按 78 元折合工作量计算。巡考根据巡考考场监考

工作量的 10%计算，多人同时巡考的，总份额为 1，每个巡考员

的份额由巡考安排部门确认。

3．阅卷：每完整批阅 20 份试卷计 1 个课时。

4．非命题课程（含通识选修课）的考核工作量：线下课程

上交成绩后按总人数除以 55 乘以 2 个课时。网络资源线上课程

上交成绩后按该课程总人数除以 55 乘以 0.5 个课时。

5．医药类毕业操作考核按医学部制定的实施细则计算课时

（核减相应的包干经费）。

（二）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毕业创作指导（含选题、开题、

评阅、答辩全过程）

按实际指导的每学生 12 个课时计算。

（三）学科竞赛培训

按学科竞赛专项经费管理。

（四）教育实习

实习前专业技能培训每标准队 10 个课时，全过程带教按每

标准队实际到岗每天 2 个课时计算，教育研习每标准队 8 个课时

（核减相应的包干经费）。

（五）美术、艺术类专业写生、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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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学校有关文件配备指导老师，按每标准队每工作日 3 个课

时计算。

（六）其他实习

医药类实习按医药类实习专项经费管理，其他专业类实习按

湘南学院专业实习专项经费管理。

四、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认定

专、兼职教师在满足基本课时量前提下，课堂教学质量评价

优秀的教师，超课时酬金上浮 4 元/节（标准课时）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以上办法中所有纳入专项管理、考试考核、实践考核

的课时量，责任单位都需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。

（二）实验技术人员带教实验课，其带教资格须报教务处、

人事处审批和备案，其课酬与相应职称教师相同。未带教专职实

验人员休息时间值班课时酬金按湘南学院校发〔2019〕115 号文

件《湘南学院非职务性质劳务费及其他特殊劳务费管理办法》管

理。

（三）课程归属要明确，教学工作量由课程归属单位统计，

同一个老师，同一门课程，不得重复统计。同一门课程，其名称

要统一、规范，必须与培养方案、课程表保持一致，避免重复计

算。

（四）聘请外聘教师上课必须按学校规定报批，否则不予核

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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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临床医学专业包干班的教学任务按湘南学院党发

〔2019〕12 号文件《湘南学院临床学院与附属医院深度融合框

架方案》计算工作量包干，不重复计酬。

（六）本办法适用于承担学校全日制本科教学任务的专、兼

职教师和外聘教师。

（七）本办法自 2022-2 学期起执行，原有文件与本规定相

悖者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附件：特殊分组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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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特殊分组课程

1.需要以 12-15 名学生为一组的课程：诊断学、基础护理学、

仪器分析、化工原理（环境工程原理、化工基础）、近代物理实

验，光电子实验、中学物理教学设计、健康评估、医学影像检查

技术学、医学影像成像原理、医学影像设备学、超声诊断学、医

学影像诊断学、医学影像诊断学（一）、医学影像诊断学（二）、

医学影像学、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、临床形态学检验、临床基础

检验学技术、临床输血检验技术、医学检验仪器学、临床检验基

础（临床基础检验技术）、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、临床生物化学

检验技术、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、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、临床

寄生虫检验技术、卫生微生物、运动疗法技术、理疗学、中国传

统康复治疗学、假肢与矫形器学、经络腧穴学、刺法灸法学、实

验针灸学、细菌学检验、生物材料检验、病毒学检验、免疫学检

验、卫生微生物学、空气理化检验、水质理化检验、食品理化检

验、分子生物学技术、消毒学、卫生毒理学、实验室安全与管理、

卫生毒理学、儿童少年卫生学、营养与食品卫生学、职业卫生与

职业医学、环境卫生学、流行病学（含现场流行病学）、临床药

理学、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、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、药学仪器

分析、临床药物监测、药物分析、药物化学、临床技能学、外科

手术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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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须进医院（含病房、影像科等科室）的医学见习课（含临

床医学专业、护理学专业、医学检验技术、医学影像学专业、医

学影像技术、针灸推拿学、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、临床药学专业、

预防医学专业、康复治疗学专业）按 10 名学生为 1 组；其他见

习课按 20 人 1 组计算。每组 1 位教师全程带教。人数系数定为

1.0。

3.音乐专业小组课和个别课包括：钢琴、钢琴演奏、钢琴专

业课、器乐、器乐演奏、器乐专业课、声乐、声乐演唱、声乐专

业课、作曲技术理论、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课。

湘南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0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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